《洛宁山水文苑电商合作合同》终止协议
甲方：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郑州浩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甲、乙双方于2022年 3月10日签订编号为LNSSWY-YX-030《洛宁山水文苑电商合作合同》（以下简称“合作合同”）。
通过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决定进行合作终止，现就合作终止事宜达成如下一致意见：
双方一致同意于2022年5月16日解除合作合同及其他相关协议/安排（若有）。自合作合同解除之日起，合作合同终止履行。
佣金结算：甲、乙双方的佣金结算按照合作合同进行结算，乙方服务期间成交3套（吕海强1-1-601，马作民1-2-802及李小益1-2-702），佣金标准11000元/套，佣金合计为33000元，其中成交客户吕海强1-1-601及李小益1-2-702已达到结算条件合计佣金22000元，甲方应于2022年6月30日前将佣金结算至乙方账户.同时成交客户马作民1-2-802由于家庭原因想退房，如若退房则不需要结算佣金至乙方，如若后期不退房达到结算标准，则甲方应于次月30日前将佣金结算至乙方账户。若逾期且经乙方书面催告后仍未支付，则按逾期时限和欠付金额向乙方按日支付相应佣金万分之一的违约金。
乙方自2022.3.21-2022.5.16期间所有到访客户（甲方及关联企业员工推荐到访的客户除外），保护期至2022年6月16日，此前成交的，甲方于次月30日前按照合作合同标准向乙方支付佣金。
除本协议约定的费用外，就合作合同，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其他任何费用。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开具等额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本协议甲、乙双方盖章生效。一式贰份，双方各持壹份。
（以下无正文。）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年  月  日
